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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南 京 分 行 

文件 

 

苏财综〔2023〕4 号 

 

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等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林业局、水利局、

生态环境局、人防主管部门，国家税务总局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及

苏州工业园区、张家港保税区税务局，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，人

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、江苏省各市中心支行、县（市）支行： 

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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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2〕50 号）规定，自 2023 年 1

月 1 日起，将由林业部门负责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

部门征收。为平稳有序推进征收职责划转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职责分工 

财政部门负责非税收入管理。牵头制定费源信息采集规范，

会同各部门确定征缴流程；牵头建立江苏政务服务网的共享平台

—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共享平台”），保障平台运行，

会同各部门共同做好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；建立健全收入退

付管理机制；负责核定划转非税收入的预算科目、预算级次、分

成比例等应缴信息；会同业务主管部门审核批复减免事项。 

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提供费源信息。会同财政、税务、人民

银行等确定征缴流程；及时将费源明细信息通过共享平台与财税

部门共享；协助财税部门做好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工作；会

同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减免事项。 

税务部门负责具体征收工作。牵头商财政、各业务主管部门、

人民银行等确定征缴流程；负责按照属地原则征收划转的非税收

入，包括划转后形成的应缴未缴收入；负责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

入国库；按规定办理缴费人误缴、税务部门误收的入库资金的退

付手续；会同财政、各业务主管部门、人民银行等做好业务衔接

和信息互联互通，并将计征、缴款等明细信息通过共享平台推送

财政、各业务主管部门，确保征收信息实时共享，账目清晰无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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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按季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及文字说明材料。 

人民银行负责划转非税收入的国库收缴管理。会同税务、财

政、各业务主管部门确定征缴流程；负责核对划转非税收入预算

科目、预算级次等信息的准确性；负责监督划转非税收入及时足

额缴入国库；负责审核办理划转非税收入入库资金的退库、更正；

负责与征收机关对账；负责征缴入库信息的反馈。 

二、征缴流程 

1．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确定应缴费额，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确

定预算级次、分成比例及减免金额后，按规定开具《费源信息核

定书》，推送电子应缴信息至共享平台，共享平台的电子应缴信

息由财税部门实时共享。税务部门依据业务主管部门推送的《费

源信息核定书》，提醒缴费人及时申报缴费。 

2．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，税务部门按规定办理缴费

入库，开具财政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入票据，并将缴费成

功信息实时推送至共享平台。税务部门应督促缴费人缴费，未按

时缴纳的及时催缴。各级税务部门应当商同级财政、各业务主管

部门、人民银行等进行流程优化，实现办事缴费“一门、一站、

一次”办理，不断提高征管效率，降低征管成本。 

3．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在共享平台确认收入，并按规定办理

后续业务。 

4．因缴费人误缴、税务部门误收需要退库的，由财政部门

授权税务部门审核退库，具体由缴费人直接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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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付手续。税务部门应实时向共享平台推送退库信息，便于各级

业务主管部门办理后续业务。 

5．因政策性原因、汇算清缴等其他情形需要退库的，由缴

费人向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，由同级财政部门办理退库。

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推送退库信息至共享平台。 

划转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、对象、标准、减免、分成、使用、

管理等政策，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 

三、其他问题 

1．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（批准）的相关用地申请、应

于 2023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缴纳的森林植被恢复费，收缴工

作继续由原执收（监缴）单位负责。划转前欠缴的收入，经原执

收（监缴）单位审核无误后，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。 

2．为进一步优化划转后收缴流程，减轻基层部门负担，方

便缴费人缴费，《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

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0〕58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土

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21〕8 号）涉及的水土保持补偿费、排污权出让收入、防空

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、土地闲置费，2023 年参照森林植被恢复费，

通过共享平台推送应缴信息和反馈收缴成功信息，实现划转的非

税收入全流程全闭环信息化管理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各级财政、业务主管部门、税务、人民银行等部门要把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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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部门协

作配合，形成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协同共治合力，确保划转工

作在规定时间内平稳有序完成。各地在征收职责划转工作中，应

做好应急保障工作，若遇到重大事项，应当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

报告，确保划转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

 

 

江苏省财政厅       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     江苏省水利厅 

 

 

 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  江苏省国防动员办公室    江苏省林业局 

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       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

2023 年 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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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常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22 日印发 


